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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水利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焦水许准字〔2025〕第 5号

焦作健康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提出的焦作健康元高端原料药项目（一期）取水许

可新办审批申请，本机关已于 2025年 3月 5日受理。经审查，

报送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

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60 号）、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748号）、《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 34号）、《河

南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205 号）的规定，结合

《〈焦作健康元高端原料药项目（一期）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〉

专家评审意见》，作出如下许可决定：

一、焦作健康元高端原料药项目位于焦作市马村区待九路

与建设路交叉口东北角。本期工程主要产品规模为：替加环素

2000Kg/年、吡美莫司 600Kg/年、米哚妥林 30Kg/年、玛巴洛沙

韦 40Kg/年、苯甲酸阿格列汀 800Kg/年、TG-1000 2000Kg/年。

该项目于 2023年 6月取得焦作市马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

的备案证明，项目代码为 2306-410804-04-01-781327。

二、同意你公司焦作健康元高端原料药项目（一期）生产

取水水源采用太行山前冲洪积倾斜平原松散孔隙地下水，核定

本期项目年取水量为 8.44万立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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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批复的年取水量为项目可获取的最大取水量。若遇重

大旱情或其他依规需限制取水的情形，计划用水管理单位有权

依法采取紧急措施限制该项目取水。

三、同意该项目取水口设置在厂区 1 眼水源井井口，其坐

标为：东经 113°20'18"，北纬 35°15'20"。

四、你公司应定期开展厂区水平衡测试，强化水源保护工

作，严格落实取用水计量、退水水质监测等水资源节约、保护

和管理措施。

五、按照《取水计量技术导则》（GB/T 28714-2023）要求，

在取水口安装符合标准的计量设施，并确保其正常运行。同时，

按照国家和省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标准安装传输设备，实

现与省水资源管理系统的联网运行。

六、我局委托马村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该项目取水许可的监

督管理工作。你公司应积极配合我局及委托单位，做好取用水

总结、计划用水、节约用水等相关工作。

七、本取水工程竣工并试运行 30日后，由你公司组织验收，

并向我局报送取水工程或者设施试运行情况等相关材料，申请

核发取水许可证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缴纳水资源税。

八、本行政许可决定书有效期为 3 年。若取水工程或者设

施自本决定书印发之日起 3 年内未开工建设，本决定书自行失

效；若该项目取水事项发生重大变更，你公司应当重新申请取

水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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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焦作健康元高端原料药项目（一期）水资源论证

报告书》专家评审意见

2025年 4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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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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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焦作市马村区农业农村局。


